关于加强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建招〔2011〕6号 
各市州、县（市）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规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确保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工作的顺利实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制定了《关于加强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请贯彻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附件：
关于加强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落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管理的通知》（吉建办〔2011〕64号）要求，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和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完善、提高，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做好招投标管理工作，使我省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这项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
二、适用范围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是指在建筑中利用水源热泵技术（以地下水、污水、工业废水等水体作为冷热源）进行供冷供热以及提供生活热水；利用土壤源热泵技术进行供冷供热以及提供生活热水；开展太阳能光电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大型公建能耗监测平台建设项目等。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是指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县实施计划或省级批准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三、工作任务
（一）鉴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工作技术含量高，工程质量严，运行维护服务过程复杂，为确保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推进工作扎实有效地顺利进行，凡列入国家和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管理范围内的，招投标工作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管。设计、施工、监理、材料和设备采购面向全国依法招标。
（二）对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设计、施工、监理、材料和设备采购，制定招标方案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
（三）强化合同备案与跟踪管理监督。
四、工作措施
（一）依法确定材料和设备供应商资格，所采用材料、设备须取得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产品认证。依法确定设计、施工与监理企业资质。设计单位须具备相应专业资质，并在许可目录内且通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特许审查机构的专项审查。施工企业须取得可再生能源专业资质。
（二）材料和设备采购及施工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应由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专业施工单位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标准规范进行施工。
（三）统一评标办法。设计、监理、材料和设备采购招标的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施工招标的评标办法统一采用“两阶段评标法”。
（四）评标委员会的专家资格及专业构成。具有自控、电气、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力、动力、机械、智能、计算机等专业技术职称，在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并取得高级职称或达到同等专业水平。
（五）开标、评标工作，必须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有形建筑市场）进行。
（六）强化合同的备案与跟踪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设计、施工、监理、材料和设备采购的合同签订，严格执行《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管理办法（试行）》。
2、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工程的材料和设备供应，特别是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项目的业主单位，与中标企业以招标确定的设备型号、协议供货价格、质量和性能等为基础签订商业合同，中标企业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条件、服务条款供货和提供售后服务。
3、凡不依法进行招标投标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依照相关规定处罚。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加强合同备案管理的同时，必须在工程正式施工后，依据合同、招标文件，对照中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管理人员和特殊岗位施工人员名单，不定期的到施工现场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发现管理人员和特殊岗位人员不在岗，挂靠、转包、违法分包、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直至清出施工现场并网上公布不良行为记录。

